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沪医会〔2017〕51 号 

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上海医学科技奖设立以来，我会按照《上海医学科技奖奖励

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已经完成了十五届的评审及奖励工作，

表彰和奖励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学科研成果及优秀的医学科技工

作者。上海医学科技奖在调动全市广大医学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，

促进全市医学科技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上海医学

科技奖相关工作得到了各有关单位尤其是科研管理部门的大力

支持。 

为促进上海医学科技奖的蓬勃发展，加强上海医学科技奖奖

励委员会与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的沟通与联系，更好地激励各单

位科研管理人员的积极性，对积极组织申报上海医学科技奖，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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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上海医学科技奖各项活动的科研管理人员予以表彰奖励，现将

开展上海医学科技奖先进科研管理个人评选活动，具体要求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对象 

凡申报过上海医学科技奖的单位所属科研管理部门的科管

人员均可参加。 

二、评选办法 

1、 申请人认真填写《上海医学科技奖科研管理先进个人申

请表》并由单位汇总后向上海医学科技奖奖励委员会办公室提出

申请； 

2、由上海医学科技奖奖励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评选小组，根

据《上海医学科技奖先进科管评选办法》中的评选条件，评选出

先进科管个人。 

请各单位于 8 月 30 日之前，将申请表格交至上海市医学会

科技评估部。 

联 系 人： 张晨 李立新 方奕奕     

联系地址： 上海市北京西路 1623号 501室   

邮政编码： 200040 

E - mail:  sma501@163.com 

联系电话： 62674606   传  真： 62172882 

 

附件 1：上海医学科技奖先进科研管理个人申请表 

附件 2：上海医学科技奖先进科管评选办法 

 

2017 年 8月 3 日 

 

上海市医学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8月 3日印发 

  （共印 60

份） 



 

上海医学科技奖科研管理先进个人申请表 

 

姓   名  性  别  出生年月  

单位及部门  职  务  

电子邮箱  手机号码   

从事科研管理工作时间  

参与组织上海医学科技奖申报等主要工作情况：（可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单位意见：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 (盖章) 

 



上海医学科技奖科管先进评选办法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了促进上海医学科技奖的蓬勃发展，加强上海医学科

技奖奖励委员会与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的沟通与联系，更好地激励各

单位科研管理人员的积极性，定期对积极组织申报上海医学科技奖，

参与上海医学科技奖各项活动的科研管理人员予以表彰奖励，特制定

本评选办法。 

第二条  上海医学科技奖科研管理先进评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原则。 

第二章  申报对象及评选条件 

第三条  凡申报过上海医学科技奖的单位所属科研管理部门的

科管人员均可参加。 

第四条  科研管理的先进个人评选每 5 年一次。按申报先进科管

的总数，原则上先进比例不超过 30%，先进人数不超过 15 名。 

第五条  科研管理先进个人评选条件： 

（一）积极参加上海医学科技奖相关活动； 

（二）在科管部门工作，从事上海医学科技奖管理工作 3 年及以

上； 

（三）对上海医学科技奖项目能科学管理，对申报材料认真审核，

保证申报质量。 

（四）能显著提高所在单位的申报项目质量或获奖项目数量，实

现申报或获奖项目零的突破等；所在单位近 5个评审周期申报项目数

超过 10 项（专科医院申报项目数超过 5 项；二级医院申报项目数超



过 2 项）；所在单位近 5 个评审周期获奖项目获奖数超过 5 项（专科

医院获奖数超过 2项，二级医院有获奖项目）； 

（五）对获奖后项目积极管理，积极推动或协助获奖项目的成果

转化，上海医学科技奖获奖项目后续获上海医学科技奖成果推广奖或

项目后续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或国家科技进步奖； 

（六）与上海医学科技奖奖励委员会保持畅通高效的沟通渠道，

将项目组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上海医学科技奖奖励委员会

办公室。    

第三章  评选程序 

第六条  由上海医学科技奖奖励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评选小组，根

据《上海医学科技奖先进科管评选办法》中的评选条件，评选出先进

科管个人。 

第七条  在同期召开的“上海医学科技奖颁奖大会”上，对评选

出的科研管理的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八条  本办法由上海市医学会负责解释。 


